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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财〔2022〕137号
关于拨付2022年稻谷补贴资金的通知

各乡镇（办）财政所、农业办：

为进一步保障农民种粮收益基本稳定，引导增加绿色优质稻谷供给，根据《江西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2年中央目标价格补贴（稻谷）预算的通知》（赣财建〔2022〕16号）和《新余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2年中央目标价格补贴（稻谷）预算的通知》（余财建〔2022〕4号）文件精神和《渝水区2020年稻谷补贴工作实施方案》要求，核实确定全区2022年水稻实际补贴面积631152.15亩，其中绿色订单水稻种植面积52615.64亩，测算全区普通早稻稻谷补贴标准为每亩47.37元、早稻绿色订单稻谷补贴标准为每亩55.78元，普通中晚稻稻谷补贴标准为每亩23.74元、中晚稻绿色订单稻谷补贴标准为每亩28元。现拨付你们2022年稻谷补贴资金  万元（详见附件）。资金从区级粮食风险基金专户拨付到区农粮局涉农补贴资金过渡专户，区农粮局不列支出，作往来款处理。具体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区财政部门要与合作银行密切配合，采取切实措施，加快资金拨付进度；区农业部门要及时将补贴对象基础信息及发放数据导入《江西省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社会保障“一卡通”发放监管平台》，及时完成各环节的审核支付到补贴对象社保卡账号；金融部门要及时向业务主管部门反馈发放错误信息，不得以任何理由滞延补贴资金发放，确保在8月20日前将稻谷补贴资金通过《江西省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社会保障“一卡通”发放监管平台》发放到农户手中。
二、区农业、财政和各乡镇（办）要加强组织管理，保障补贴政策落到实处，确保补贴资金封闭运行。区财政和农业部门还要将补贴资金发放情况在区政府和部门网站上进行公示；各乡镇（办）要严格落实补贴兑付社会保障“一卡通”公示制度，每个稻谷种植主体的补贴面积、补贴金额必须张榜公布，广泛接受群众监督。坚决杜绝虚报冒领、截留挪用补贴资金等违规现象的发生，一经查实，必须对相关责任人严肃处理，决不姑息。
附件：渝水区2022年稻谷补贴资金分配表
          渝水区财政局       渝水区农业农村和粮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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